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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机动车排气检测仪器原理、结构、校准和现场使用

演示； 

（五）其他与机动车排气检测相关的培训。 

机动车排气检测人员上岗考核包括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两

部分。考核不及格的，允许补考 1 次。经补考仍不及格的，须

重新参加相应的技术培训。上岗证有效期到期需要延期复审的，

也应参加培训和考核。 

二、培训参加人员 

从事机动车环保检测业务的排气检测人员。依照有关规定，

从事机动车环保检测业务的排气检测人员经专门的培训并考核

合格、取得《机动车排气检测人员上岗证》（以下简称上岗证）

后，方可上岗作业。各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应组织安排有需求

的人员积极参加培训，并参加理论和实际操作考核。 

三、培训的时间、地点 

初定时间：2016 年 11 月 19-20 日； 

理论培训地点：荷塘风韵大酒店 16 楼会议室（惠州市惠城

区演达大道 21 号，见附件 1）； 

实操考核地点：惠州市顺民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三栋检测

站（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数码工业园区泰吉路，见附件 2）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报名要求 

1、各参加培训单位需在 11 月 16 日前将《惠州市第四期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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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荷塘风韵大酒店位置图 

 

 

 

 

理论培训地点：惠州市惠城区演达大道 21 号 

乘车路线：自驾车可直接前往；乘坐大巴者可坐到惠州市汽车总站然后转乘

的士或公交抵达； 

附近公交车站有：惠港中学站（34 路、36 路、42 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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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惠州市顺民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三栋检测站位置图 

 

实操地点：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数码工业园区泰吉路 

乘车路线：自驾车可直接前往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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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惠州市第四期机动车排气检测人员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

 

单位名称  
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职务/职称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注：回执请传真至：0752-2589366 

或发邮箱至：hzshbxh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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